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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 引擎 空轉汽車 引擎 空轉汽車 引擎 空轉汽車 引擎 空轉 （（（（ 定額 罰款定額 罰款定額 罰款定額 罰款 ）））） 條例 草案條例 草案條例 草案條例 草案 》》》》 委 員會委 員會委 員會委 員會     

助 理法 律顧 問於二 零一 零年 十月二 十七 日助 理法 律顧 問於二 零一 零年 十月二 十七 日助 理法 律顧 問於二 零一 零年 十月二 十七 日助 理法 律顧 問於二 零一 零年 十月二 十七 日     

作 出的 提問作 出的 提問作 出的 提問作 出的 提問     

政 府回 應政 府回 應政 府回 應政 府回 應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 ((((釋 義釋 義釋 義釋 義 ))))     

 

““““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 和和和和 ““““ 署 長署 長署 長署 長 ””””     

 

(a)(a)(a)(a)    根 據 第根 據 第根 據 第根 據 第 2(1)2(1)2(1)2(1)條條條條，，，，““““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 指 附 表指 附 表指 附 表指 附 表 2222 第第第第 1111 欄 所 指 明 的 人欄 所 指 明 的 人欄 所 指 明 的 人欄 所 指 明 的 人，，，，即 環 境 保即 環 境 保即 環 境 保即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護 署 署 長護 署 署 長護 署 署 長 ((((環環環環 保保保保 署 署 長署 署 長署 署 長署 署 長 ))))，，，，而而而而 ““““ 署 長署 長署 長署 長 ”””” 亦 同 樣 指 環 保 署 署 長亦 同 樣 指 環 保 署 署 長亦 同 樣 指 環 保 署 署 長亦 同 樣 指 環 保 署 署 長。。。。請 當請 當請 當請 當

局 解 釋 為 何 這 兩 個 用 詞 均 指 同 一 政 府 官 員局 解 釋 為 何 這 兩 個 用 詞 均 指 同 一 政 府 官 員局 解 釋 為 何 這 兩 個 用 詞 均 指 同 一 政 府 官 員局 解 釋 為 何 這 兩 個 用 詞 均 指 同 一 政 府 官 員 。。。。         

 

1. 根 據《 汽 車 引 擎 空 轉 (定 額 罰 款 )條 例 草 案 》(《 條 例 草 案 》)第 2(1)

條 ：  

 

(a)  “當 局 ” 指 附 表 2 第 1 欄 所 指 明 的 人 ， 即 環 保 署 署 長 。 當

局 有 權 根 據 第 11 條 發 出 繳 款 通 知 書、 根 據 第 12 條 撤 回 罰

款 通 知 書 或 繳 款 通 知 書 ， 以 及 根 據 第 13 條 追 討 欠 繳 的 定

額 罰 款 。 此 外 ， 根 據 第 3 部 第 4 和 5 分 部 ， 如 有 人 就 法 律

責 任 提 出 抗 辯，當 局 在 法 律 程 序 中 有 權 力 和 職 能，例 如 根

據 第 24 條 簽 署 證 據 證 明 書， 以 及 根 據 第 26 條 申 請 撤 銷 付

款 命 令 ；  

 

(b) “獲 授 權 人 員 ” 指 附 表 2 第 2 欄 所 指 明 的 人 ， 即 交 通 督 導

員、 高 級 交 通 督 導 員、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或 總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  

 

當 局，即 環 保 署 署 長，會 根 據 第 30 條，將 其 在《 條 例 草 案 》下

的 權 力 和 職 能 轉 授 予 警 務 處 處 長 ， 讓 後 者 處 理 交 通 督 導 員 和 高

級 交 通 督 員 發 出 的 罰 款 通 知 書 ， 以 及 相 關 跟 進 工 作 。 至 於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和 總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發 出 的 罰 款 通

知 書 ， 當 局 仍 為 環 保 署 署 長 。  

 

2.   根 據 《 條 例 草 案 》 第 2(1)條 ， “署 長 ”指 環 保 署 署 長 。 他 有 權 根

據 第 6 條 豁 免 某 司 機 或 某 類 別 的 司 機 。 這 項 權 力 不 可 轉 授 予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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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公 職 人 員 ， 包 括 警 務 處 處 長 。  

 

3.   在 《 條 例 草 案 》 下 當 局 和 署 長 有 不 同 權 力 和 職 能 ， 而 且 只 有 當

局 可 轉 授 其 權 力 和 職 能 予 警 務 處 處 長 ， 因 此 我 們 認 為 適 宜 使 用

兩 個 用 詞 。  

 

““““ 司 機司 機司 機司 機 ””””     

    

((((b)b)b)b)    根 據 第根 據 第根 據 第根 據 第 2222((((1)1)1)1)條條條條，，，，““““ 司 機司 機司 機司 機 ”””” 就 汽 車 而 言就 汽 車 而 言就 汽 車 而 言就 汽 車 而 言，，，，指 任 何 掌 管 或 協 助 操 控 該指 任 何 掌 管 或 協 助 操 控 該指 任 何 掌 管 或 協 助 操 控 該指 任 何 掌 管 或 協 助 操 控 該

車車車車 輛 的 人輛 的 人輛 的 人輛 的 人 。。。。 首 先首 先首 先首 先 ，，，， 就就就就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 的 目 的 而 言的 目 的 而 言的 目 的 而 言的 目 的 而 言 ，，，， 一一一一 輛輛輛輛 車 輛車 輛車 輛車 輛 內內內內 是是是是

否 可 能 同 時 有 多 於否 可 能 同 時 有 多 於否 可 能 同 時 有 多 於否 可 能 同 時 有 多 於 一 名 司 機一 名 司 機一 名 司 機一 名 司 機 ﹖﹖﹖﹖ 第 二第 二第 二第 二 ，，，， 協 助 操 控 車 輛 的 人 是 否 必協 助 操 控 車 輛 的 人 是 否 必協 助 操 控 車 輛 的 人 是 否 必協 助 操 控 車 輛 的 人 是 否 必

須 是 一 名 持 牌 司 機須 是 一 名 持 牌 司 機須 是 一 名 持 牌 司 機須 是 一 名 持 牌 司 機 ﹖﹖﹖﹖     

 

4.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2(1)條 下，“司 機 ”被 定 義 為 指，就 汽 車 而 言 ，

任 何 掌 管 或 協 助 操 控 該 車 輛 的 人 。 因 此 ， 視 乎 實 際 情 況 ， 有 可

能 出 現 多 於 一 名 司 機 。  

 

5.  要 成 為 《 條 例 草 案 》 第 2(1)條 下 的 “ 司 機 ” ， 並 無 要 求 掌 管 或

協 助 操 控 汽 車 的 人 必 須 持 有 駕 駛 執 照 或 許 可 證 。  

 

““““ 申 訴申 訴申 訴申 訴 ””””     

    

(c)(c)(c)(c)    雖 然 律 政 司 司 長 可 根 據雖 然 律 政 司 司 長 可 根 據雖 然 律 政 司 司 長 可 根 據雖 然 律 政 司 司 長 可 根 據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 第第第第 3333 部 第部 第部 第部 第 4444 分 部 第分 部 第分 部 第分 部 第 16(3)16(3)16(3)16(3)條條條條

委 派 任 可 人 提 出 申 訴委 派 任 可 人 提 出 申 訴委 派 任 可 人 提 出 申 訴委 派 任 可 人 提 出 申 訴，，，，但 在 第但 在 第但 在 第但 在 第 2(1)2(1)2(1)2(1)、、、、19191919、、、、21 21 21 21 和和和和 22222222 條 下條 下條 下條 下，，，，““““ 判 決判 決判 決判 決

款 額款 額款 額款 額 ”””” 的 定 義 則 提 及的 定 義 則 提 及的 定 義 則 提 及的 定 義 則 提 及 ““““ 申 訴 人申 訴 人申 訴 人申 訴 人 ”””” 。。。。 應 否 就 第應 否 就 第應 否 就 第應 否 就 第 2222((((1)1)1)1)條條條條 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 ““““ 申 訴申 訴申 訴申 訴

人人人人 ”””” 作 出 定 義作 出 定 義作 出 定 義作 出 定 義 ，，，， 或 讓或 讓或 讓或 讓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 下下下下 ““““ 申 訴申 訴申 訴申 訴 ”””” 和和和和 ““““ 申 訴 人申 訴 人申 訴 人申 訴 人 ”””” 的的的的

定 義 互 相 參 照定 義 互 相 參 照定 義 互 相 參 照定 義 互 相 參 照 ﹖﹖﹖﹖     

 

6. 《 條 例 草 案 》 的 執 法 條 文 主 要 根 據 《 定 額 罰 款 (交 通 違 例 事 項 )

條 例 》 (第 237 章 ) 的 執 法 條 文 草 擬 。 該 條 例 中 多 條 與《 條 例 草

案 》 等 同 的 條 文 均 提 及 “ 申 訴 人 ” ， 例 如 第 20A 條 ， 而 該 條 例

中 並 沒 有 就 該 詞 訂 下 定 義 。《 定 額 罰 款 (交 通 違 例 事 項 )條 例 》已

運 作 超 過 30 年，我 們 並 未 察 覺 曾 因 缺 乏 “ 申 訴 人 ” 的 定 義 而 構

成 任 何 執 法 問 題 。 所 以 ， 為 保 持 一 致 性 ， 在 《 條 例 草 案 》 加 入

“ 申 訴 人 ” 的 定 義 並 不 可 取 。  

    

    

    



 3 

““““ 汽 車汽 車汽 車汽 車 ””””     

    

(d)(d)(d)(d)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 下下下下 ，，，， ““““ 汽 車汽 車汽 車汽 車 ”””” 指指指指 ““““ 任 何任 何任 何任 何 經 構 造 或 改 裝 為 用 於 道 路經 構 造 或 改 裝 為 用 於 道 路經 構 造 或 改 裝 為 用 於 道 路經 構 造 或 改 裝 為 用 於 道 路

上 的上 的上 的上 的 、、、、 由 機 械 驅 動 的 車 輛由 機 械 驅 動 的 車 輛由 機 械 驅 動 的 車 輛由 機 械 驅 動 的 車 輛 ”””” ；；；； 在在在在 《《《《 道 路 交 通 條 例道 路 交 通 條 例道 路 交 通 條 例道 路 交 通 條 例 》》》》 ((((第第第第 374374374374 章章章章 ))))

第第第第 2222 條 下條 下條 下條 下 ，，，， 該 詞 則 指該 詞 則 指該 詞 則 指該 詞 則 指 ““““ 任 何 由 機 械 驅 動 的 車 輛任 何 由 機 械 驅 動 的 車 輛任 何 由 機 械 驅 動 的 車 輛任 何 由 機 械 驅 動 的 車 輛 ”””” 。。。。 這 兩 個 定 義這 兩 個 定 義這 兩 個 定 義這 兩 個 定 義

有 何 不 同有 何 不 同有 何 不 同有 何 不 同 ，，，， 不不不不 同 的 原 因 為 何同 的 原 因 為 何同 的 原 因 為 何同 的 原 因 為 何 ﹖﹖﹖﹖     

    

7. 《 條 例 草 案 》 下 “ 汽 車 ” 的 定 義 與 第 374 章 下 的 定 義 不 同 ， 是

為 了 確 保 《 條 例 草 案 》 適 用 於 私 家 路 以 及 其 他 道 路 上 的 所 有 車

輛 。 但 是 ， 第 374 章 下 “ 汽 車 ” 的 定 義 需 要 與 該 條 例 下 “車 輛 ”

和 “路 、 道 路 ”的 定 義 一 併 閱 讀 。 “車 輛 ”在 第 374 章 的 定 義 是 ：   

 

“ 車 輛 ”指 任 何 經 構 造 或 改 裝 為 用 於 道 路 上 的 車 輛，而 不 論

是 否 由 機 械 驅 動 的 ， 但 不 包 括 西 北 鐵 路 車 輛 或 電 車 。  

 

“ 路 、 道 路 ” 在 第 374 章 的 定 義 是 ：  

 

“ 路 、 道 路 ” 包 括 所 有 公 眾 可 連續或間歇進 入 的 公 路 、大

道 、街、里、巷、短巷、坊、停車場、 通 道 、徑、 路 及地

方， 不 論 是 否屬於政府財產， 並 且 包 括 西 北 鐵 路 的 車 路 ，

但 私 家 路 、 或 署 長 為本定 義 而 以憲報公告指 定 的 西 北 鐵 路

車 路 的 任 何 部 分 ，則不 包 括 在內。  

 

““““ 乘 客乘 客乘 客乘 客 ””””     

    

(e)(e)(e)(e)    在在在在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 下下下下 ，，，， ““““ 乘 客乘 客乘 客乘 客 ”””” 就 汽 車 而就 汽 車 而就 汽 車 而就 汽 車 而 言言言言 ，，，， 指 任 何 乘 搭 或 乘 坐指 任 何 乘 搭 或 乘 坐指 任 何 乘 搭 或 乘 坐指 任 何 乘 搭 或 乘 坐

該 車 輛 的 人該 車 輛 的 人該 車 輛 的 人該 車 輛 的 人 ，，，， 但 司 機 除 外但 司 機 除 外但 司 機 除 外但 司 機 除 外 。。。。 在 第在 第在 第在 第 374374374374 章 下章 下章 下章 下 ，，，， ““““ 乘 客乘 客乘 客乘 客 ”””” 就 車 輛 而就 車 輛 而就 車 輛 而就 車 輛 而

言言言言 ，，，， 指 任 何 乘 搭 或 乘 坐 車 輛 的 人指 任 何 乘 搭 或 乘 坐 車 輛 的 人指 任 何 乘 搭 或 乘 坐 車 輛 的 人指 任 何 乘 搭 或 乘 坐 車 輛 的 人 ，，，， 但 不 包 括 該 車 輛 的 司 機 或 指但 不 包 括 該 車 輛 的 司 機 或 指但 不 包 括 該 車 輛 的 司 機 或 指但 不 包 括 該 車 輛 的 司 機 或 指

導 員導 員導 員導 員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 ))))。。。。為為為為 何何何何 把把把把 ““““ 指 導 員指 導 員指 導 員指 導 員 ”””” 從從從從《《《《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下下下下 ““““ 乘 客乘 客乘 客乘 客 ”””” 的的的的

定 義定 義定 義定 義 中 刪 除中 刪 除中 刪 除中 刪 除 ﹖﹖﹖﹖     

    

8. 在 第 374 章 第 2 條 下 ， “ 指 導 員 ” 就巴士而 言 ， 指 不 包 括 司 機

在內，受聘在巴士上 管 理 或 指 導乘客的 人 ， 或稽查巴士所 提供

任 何服務 的 人 。 在 以前， “ 指 導 員 ” 即 在巴士上售賣車票的 職

員 。 因 為 這 個 職位已 經 不再存在 ， 所 以 “ 指 導 員 ” 並 不 包 括 在

《 條 例 草 案 》 第 2(1)條 下 “乘客” 的 定 義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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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888 條條條條 ((((獲 授 權 人 員 可 給 予 罰 款 通 知 書獲 授 權 人 員 可 給 予 罰 款 通 知 書獲 授 權 人 員 可 給 予 罰 款 通 知 書獲 授 權 人 員 可 給 予 罰 款 通 知 書 ))))    

    

(f)(f)(f)(f)     獲 授 權 人 員 會 給 予 違 反 禁 止 汽 車獲 授 權 人 員 會 給 予 違 反 禁 止 汽 車獲 授 權 人 員 會 給 予 違 反 禁 止 汽 車獲 授 權 人 員 會 給 予 違 反 禁 止 汽 車 引引引引 擎 空 轉 規 定 的 人 一 份 符 合 訂擎 空 轉 規 定 的 人 一 份 符 合 訂擎 空 轉 規 定 的 人 一 份 符 合 訂擎 空 轉 規 定 的 人 一 份 符 合 訂

明 格 式 的 通明 格 式 的 通明 格 式 的 通明 格 式 的 通 知知知知 書書書書 ，，，， 以 要 求 後 者 繳 付 定 額 罰 款以 要 求 後 者 繳 付 定 額 罰 款以 要 求 後 者 繳 付 定 額 罰 款以 要 求 後 者 繳 付 定 額 罰 款 ，，，， 該該該該 ““““ 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 ””””

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 ﹖﹖﹖﹖ 若 然 是若 然 是若 然 是若 然 是 ，，，， 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 《《《《 釋釋釋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義 及 通 則 條 例義 及 通 則 條 例義 及 通 則 條 例 》》》》 ((((第第第第 111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4343434 條條條條 經 立 法 會 審 議經 立 法 會 審 議經 立 法 會 審 議經 立 法 會 審 議 ﹖﹖﹖﹖     

 

9. 環 境 局 局 長 會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31 條 訂立規例，以 訂 明 罰 款

通 知 書 的格式。這 項規例 必 須 根 據 第 1 章 第 34 條 經立法 會審議。 

 

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 ((((繳 款 通 知 書繳 款 通 知 書繳 款 通 知 書繳 款 通 知 書 ))))     

    

(g)(g)(g)(g)    當 局 會 根 據 第當 局 會 根 據 第當 局 會 根 據 第當 局 會 根 據 第 11(2)11(2)11(2)11(2)條 發 出 符 合 訂 明 格 式 的 繳 款 通條 發 出 符 合 訂 明 格 式 的 繳 款 通條 發 出 符 合 訂 明 格 式 的 繳 款 通條 發 出 符 合 訂 明 格 式 的 繳 款 通 知知知知 書書書書 ，，，， 以 要 求以 要 求以 要 求以 要 求

繳 付 定 額 罰 款繳 付 定 額 罰 款繳 付 定 額 罰 款繳 付 定 額 罰 款 ，，，， 該該該該 ““““ 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 ”””” 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 ﹖﹖﹖﹖ 若 然若 然若 然若 然

是是是是 ，，，， 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 第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 第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 第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 第 1111 章 第章 第章 第章 第 34343434 條 經 立條 經 立條 經 立條 經 立 法法法法 會 審 議會 審 議會 審 議會 審 議 ﹖﹖﹖﹖     

    

10. 環 境 局 局 長 會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31 條 訂立規例，以 訂 明 繳 款

通 知 書 的格式。這 項規例 必 須 根 據 第 1 章 第 34 條 經立法 會審議。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 ((((申 訴 的 聆 訊申 訴 的 聆 訊申 訴 的 聆 訊申 訴 的 聆 訊 ))))     

    

(h)(h)(h)(h)(i)(i)(i)(i)     第第第第 19(3)19(3)19(3)19(3)條 旨 在 訂 明條 旨 在 訂 明條 旨 在 訂 明條 旨 在 訂 明 ，，，， 若 然 被 告 人若 然 被 告 人若 然 被 告 人若 然 被 告 人     ““““ 在 當 時在 當 時在 當 時在 當 時 ””””     不不不不 就 第就 第就 第就 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 ((((證證證證

據 證 明 書據 證 明 書據 證 明 書據 證 明 書 ))))所 指 的所 指 的所 指 的所 指 的 、、、、 由 申 訴 人 出 示 的 證 明 書 內 所 指 稱 的 事 實 明 確由 申 訴 人 出 示 的 證 明 書 內 所 指 稱 的 事 實 明 確由 申 訴 人 出 示 的 證 明 書 內 所 指 稱 的 事 實 明 確由 申 訴 人 出 示 的 證 明 書 內 所 指 稱 的 事 實 明 確

地地地地 提提提提 出 質 疑出 質 疑出 質 疑出 質 疑 以 待 裁 決以 待 裁 決以 待 裁 決以 待 裁 決 ，，，， ““““ 被 告 人 不 得 在 其 後 任 何 時 間 就 該 事 實被 告 人 不 得 在 其 後 任 何 時 間 就 該 事 實被 告 人 不 得 在 其 後 任 何 時 間 就 該 事 實被 告 人 不 得 在 其 後 任 何 時 間 就 該 事 實

提 出 爭 議提 出 爭 議提 出 爭 議提 出 爭 議 ，，，， 亦 不 得 舉 證 否 定 該 事 實亦 不 得 舉 證 否 定 該 事 實亦 不 得 舉 證 否 定 該 事 實亦 不 得 舉 證 否 定 該 事 實 ”””” 。。。。 ““““ 不 得不 得不 得不 得 ………… 爭 議爭 議爭 議爭 議 ………… ”””” 是 否是 否是 否是 否

指指指指 ““““ 不 容 許不 容 許不 容 許不 容 許 ………… 爭 議爭 議爭 議爭 議 ”””” ﹖﹖﹖﹖ 此 外此 外此 外此 外 ，，，， ““““ 在 當 時在 當 時在 當 時在 當 時 ”””” 指 何 時 或指 何 時 或指 何 時 或指 何 時 或 哪哪哪哪 一 個 階一 個 階一 個 階一 個 階

段段段段 ﹖﹖﹖﹖ 若 然 情 況 有 變若 然 情 況 有 變若 然 情 況 有 變若 然 情 況 有 變 ，，，， 或 在 此 之 前 未 有或 在 此 之 前 未 有或 在 此 之 前 未 有或 在 此 之 前 未 有 某某某某 項 證 據項 證 據項 證 據項 證 據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 是是是是

否 絕 對否 絕 對否 絕 對否 絕 對 阻 止阻 止阻 止阻 止 被 告 人 在 稍 後 階 段被 告 人 在 稍 後 階 段被 告 人 在 稍 後 階 段被 告 人 在 稍 後 階 段 提提提提 出出出出 爭 議爭 議爭 議爭 議 ，，，， 或 舉 證 否 定或 舉 證 否 定或 舉 證 否 定或 舉 證 否 定 證 據 證 明證 據 證 明證 據 證 明證 據 證 明

書 內 所 指 稱 的書 內 所 指 稱 的書 內 所 指 稱 的書 內 所 指 稱 的 事 實事 實事 實事 實 ((((例 如 透 過 上 訴例 如 透 過 上 訴例 如 透 過 上 訴例 如 透 過 上 訴、、、、重 審 或 當 局 根 據 第重 審 或 當 局 根 據 第重 審 或 當 局 根 據 第重 審 或 當 局 根 據 第 26262626 條 申 請條 申 請條 申 請條 申 請

撤 銷 命 令撤 銷 命 令撤 銷 命 令撤 銷 命 令 ))))﹖﹖﹖﹖     

 

11.  《 條 例 草 案 》 第 19 條 等 同 第 237 章 第 20 條 。 視 乎 法 案委員 會

的意見，我 們 可 以把《 條 例 草 案 》第 19(3)條 “則…爭議…” 一

節， 改 作 “則如 被告人 未 經得裁判官許 可 ， 不得在 其 後 任 何時

間就 該 事 實 提 出爭議” ， 以賦權聆訊有 關 申 訴 的裁判官給予 許

可，准許 被告人 可 在較後 的階段，就 第 24 條 所 指 的 證 明 書內所

指稱的 事 實 提 出爭議， 或 就 該 事 實舉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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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2222222 條條條條 ((((申 訴 的 中 止申 訴 的 中 止申 訴 的 中 止申 訴 的 中 止 ))))     

    

(((( jjjj ))))     申 訴 人 可 在 裁 判 官申 訴 人 可 在 裁 判 官申 訴 人 可 在 裁 判 官申 訴 人 可 在 裁 判 官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就 申 訴就 申 訴就 申 訴就 申 訴進行進行進行進行聆 訊 前 的 任 何 階 段 中 止 申聆 訊 前 的 任 何 階 段 中 止 申聆 訊 前 的 任 何 階 段 中 止 申聆 訊 前 的 任 何 階 段 中 止 申

訴訴訴訴 。。。。 申 訴 人 是 否 必 須 通 知 裁 判 官 或 被 告 人 中申 訴 人 是 否 必 須 通 知 裁 判 官 或 被 告 人 中申 訴 人 是 否 必 須 通 知 裁 判 官 或 被 告 人 中申 訴 人 是 否 必 須 通 知 裁 判 官 或 被 告 人 中 止 申止 申止 申止 申 訴 的 原 因訴 的 原 因訴 的 原 因訴 的 原 因 ﹖﹖﹖﹖     

   

12. 《 條 例 草 案 》 第 22 條 等 同 第 237 章 第 20A 條 。  

 

13.  就 這 條 問 題 ， 請 參 閱 載 於

http://www.doj.gov.hk/eng/public/pubsoppapcon.htm#29 的檢察政策及常規

第 29 部 。 總 括 而 言 ， 律政司 會 在 可行情 況 下 ， 就檢控決定給予

理 由 。 作 出檢控決定 的 理 由 ， 通常只 會給予 在 事件中 有合法 權

益的 人士 (請參閱檢察政策及常規第 29.2 段 )。  

 

((((kkkk ))))     被 告 人 是 否 可被 告 人 是 否 可被 告 人 是 否 可被 告 人 是 否 可 就就就就 其其其其準備準備準備準備答答答答辯辯辯辯而而而而招致招致招致招致的的的的 律律律律師師師師費費費費提 出 申 請提 出 申 請提 出 申 請提 出 申 請 ，，，，尤尤尤尤其 是其 是其 是其 是

中 止 申 訴 的 通 知 在 聆 訊中 止 申 訴 的 通 知 在 聆 訊中 止 申 訴 的 通 知 在 聆 訊中 止 申 訴 的 通 知 在 聆 訊日日日日前前前前 的的的的短短短短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內內內內 發 出發 出發 出發 出？？？？         

    

14. 《刑事 案件訟費條 例 》 (第 492 章 )訂 明 ， “凡已 有告發 或 申 訴向

裁判官提 出 ， 但 其 後 並 無繼續進行程 序 …裁判官可 命 令 將訟費

判給被告人 。 ”  

 

第第第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 ((((證 據 證 明 書證 據 證 明 書證 據 證 明 書證 據 證 明 書 ))))     

    

(((( llll ))))     第第第第 24(3)24(3)24(3)24(3)條條條條 訂 明訂 明訂 明訂 明，，，，除除除除非非非非有 相 反 證 據有 相 反 證 據有 相 反 證 據有 相 反 證 據，，，，否 則否 則否 則否 則述述述述明明明明 第第第第 24(2)24(2)24(2)24(2)條條條條 的 事的 事的 事的 事宜宜宜宜的的的的

證 明 書證 明 書證 明 書證 明 書 須須須須推推推推定定定定 為 是 由 當 局 或 由為 是 由 當 局 或 由為 是 由 當 局 或 由為 是 由 當 局 或 由他他他他人人人人代代代代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簽簽簽簽署 的署 的署 的署 的 。。。。 請請請請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解 釋解 釋解 釋解 釋

這 項 條這 項 條這 項 條這 項 條文文文文的 法 律的 法 律的 法 律的 法 律效力效力效力效力。。。。         

 

15. 以 草 擬 的角度來說，《 條 例 草 案 》 第 24(3)條 的 “須推定 為 ”的英

文譯本 “it must be presumed that”， 與 《 定 額 罰 款 (吸煙罪行 )條

例 》(第 600 章 ) 第 9(4)(a)條 的 “須推定 為 ”的英文譯本 “it shall  be 

presumed that”的意思相 同 (但更清楚 )。  

 

((((mmmm ))))     同 樣 地同 樣 地同 樣 地同 樣 地 ，，，， 就就就就 第第第第 24(1)24(1)24(1)24(1)條 所 指條 所 指條 所 指條 所 指 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 的 證 明 書的 證 明 書的 證 明 書的 證 明 書 ，，，， 該該該該 ““““ 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訂 明 格 式 ””””

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是 否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 ﹖﹖﹖﹖ 若 然 是若 然 是若 然 是若 然 是 ，，，， 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 第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 第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 第該 附 屬 法 例 是 否 必 須 根 據 第 1111

章 第章 第章 第章 第 34343434 條 經 立條 經 立條 經 立條 經 立 法法法法 會 審 議會 審 議會 審 議會 審 議 ﹖﹖﹖﹖     

 

16. 環境局局長會根據《條例草案》第 31 條訂立規例，以訂明證據證明書的

格式。這項規例必須根據第 1 章第 34 條經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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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6262626 條條條條 ((((應 當 局 申 請 撤 銷 命 令 的 權應 當 局 申 請 撤 銷 命 令 的 權應 當 局 申 請 撤 銷 命 令 的 權應 當 局 申 請 撤 銷 命 令 的 權力力力力 ))))     

    

((((nnnn ))))     裁 判 官 可 應 當 局裁 判 官 可 應 當 局裁 判 官 可 應 當 局裁 判 官 可 應 當 局 提 出 的 申 請提 出 的 申 請提 出 的 申 請提 出 的 申 請 ，，，，基基基基於於於於良好良好良好良好的 原 因 而 撤 銷 任 何的 原 因 而 撤 銷 任 何的 原 因 而 撤 銷 任 何的 原 因 而 撤 銷 任 何飭飭飭飭令令令令

繳 付 定 額 罰 款繳 付 定 額 罰 款繳 付 定 額 罰 款繳 付 定 額 罰 款 、、、、 附附附附加加加加罰 款 或罰 款 或罰 款 或罰 款 或訟費訟費訟費訟費的 命 令的 命 令的 命 令的 命 令 ，，，， 以 及 任 何 根 據以 及 任 何 根 據以 及 任 何 根 據以 及 任 何 根 據 《《《《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草 案草 案草 案草 案 》》》》 作 出 的 其作 出 的 其作 出 的 其作 出 的 其他他他他命 令命 令命 令命 令 。。。。 被 告 人被 告 人被 告 人被 告 人 可可可可 否 提 出否 提 出否 提 出否 提 出類似類似類似類似的 申 請的 申 請的 申 請的 申 請？？？？     

 

17. 《條例草案》第 26 條等同第 237 章第 16A(4)條。被告人並不可以提出類

似的申請。 

 

((((oooo ))))     請請請請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解 釋 被 告 人 在解 釋 被 告 人 在解 釋 被 告 人 在解 釋 被 告 人 在建建建建議 的 定 額 罰 款議 的 定 額 罰 款議 的 定 額 罰 款議 的 定 額 罰 款制度制度制度制度下下下下 ，，，， 就 罰 款 和就 罰 款 和就 罰 款 和就 罰 款 和訟費訟費訟費訟費上上上上

訴 或訴 或訴 或訴 或覆核覆核覆核覆核的 權的 權的 權的 權利利利利？？？？     

 

18. 被告人有權分別根據《裁判官條例》第 113 條和第 104 條，就裁判官的判

決提出上訴和覆核。 

 

第第第第 27272727 條條條條 ((((獲 授 權 人 員獲 授 權 人 員獲 授 權 人 員獲 授 權 人 員 的 權的 權的 權的 權力力力力和和和和職職職職能能能能 ))))     

    

((((pppp ))))     在 第在 第在 第在 第 2(1)2(1)2(1)2(1)條 下條 下條 下條 下，，，，““““ 道 路道 路道 路道 路 ”””” 的 定 義 包 括 第的 定 義 包 括 第的 定 義 包 括 第的 定 義 包 括 第 374374374374 章章章章 所 指 的所 指 的所 指 的所 指 的私家私家私家私家路路路路。。。。為為為為

何何何何 訂 明 獲 授 權 人 員 在訂 明 獲 授 權 人 員 在訂 明 獲 授 權 人 員 在訂 明 獲 授 權 人 員 在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 下 的 權下 的 權下 的 權下 的 權力力力力和和和和職職職職能 可 在能 可 在能 可 在能 可 在 ““““ 所 有所 有所 有所 有

道 路道 路道 路道 路 ((((包 括包 括包 括包 括私家私家私家私家路路路路 ))))””””行使行使行使行使或或或或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19. 《條例草案》的立法原意，是讓禁止汽車引擎空轉規定適用於所有道路(包

括私家路)的所有汽車的司機，除非某一項豁免適用。第 27(1)條旨在清楚

訂明獲授權人員在《條例草案》下的權力和職能可在所有道路(包括私家

路)行使或執行。 

 

第第第第 31313131 條 和條 和條 和條 和 32323232 條條條條 ((((規 則 和規 則 和規 則 和規 則 和修修修修訂 附 表訂 附 表訂 附 表訂 附 表 ))))     

    

((((qqqq ))))     請請請請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解 釋 環 境 局 局 長 根 據 第解 釋 環 境 局 局 長 根 據 第解 釋 環 境 局 局 長 根 據 第解 釋 環 境 局 局 長 根 據 第 31313131 條 訂 立 的 規 例 和 根 據 第條 訂 立 的 規 例 和 根 據 第條 訂 立 的 規 例 和 根 據 第條 訂 立 的 規 例 和 根 據 第 32323232 條條條條

就 附 表 作 出 的就 附 表 作 出 的就 附 表 作 出 的就 附 表 作 出 的修修修修訂訂訂訂 ，，，， 是 否是 否是 否是 否 附 屬 法 例附 屬 法 例附 屬 法 例附 屬 法 例 ，，，， 而而而而且且且且必 須 根 據 第必 須 根 據 第必 須 根 據 第必 須 根 據 第 1111 章 第章 第章 第章 第 34343434

條 經 立 法 會 審 議條 經 立 法 會 審 議條 經 立 法 會 審 議條 經 立 法 會 審 議 。。。。     

 

20. 環境局局長根據《條例草案》第 31 條訂立的規例和根據第 32 條就附表 1

和 2 作出的修訂是附屬法例。它們必須根據第 1 章第 34 條經立法會審議。 

 

附 表附 表附 表附 表 1(1(1(1(禁 止 引 擎 空 轉 的 規 定 所 不禁 止 引 擎 空 轉 的 規 定 所 不禁 止 引 擎 空 轉 的 規 定 所 不禁 止 引 擎 空 轉 的 規 定 所 不適適適適用 的 司 機用 的 司 機用 的 司 機用 的 司 機 ))))     

    

(((( rrrr ))))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在在在在憲報憲報憲報憲報 CCCC337 337 337 337 至至至至 338338338338 頁列頁列頁列頁列出 的出 的出 的出 的 ““““ 例例例例子子子子”””” 旨 在旨 在旨 在旨 在闡闡闡闡明 附明 附明 附明 附

表表表表 1111 哪 項 條哪 項 條哪 項 條哪 項 條文文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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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那些“例子”旨在闡明《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7 條有關“車輛為若干目的而

需要引擎空轉”的條文。 

 

((((ssss ))))     那些那些那些那些““““ 例例例例子子子子”””” 是 否 法 例 的 一 部 份是 否 法 例 的 一 部 份是 否 法 例 的 一 部 份是 否 法 例 的 一 部 份？？？？     

 

22. 那些“例子”是法例的一部分。 

 

(((( tttt ))))     ““““ 例例例例子子子子”””” 下下下下列列列列出 的出 的出 的出 的五五五五個 項 目個 項 目個 項 目個 項 目 ，，，，似乎似乎似乎似乎表 明 某 車 輛 因 為 其表 明 某 車 輛 因 為 其表 明 某 車 輛 因 為 其表 明 某 車 輛 因 為 其使使使使用 而用 而用 而用 而需需需需

要 引 擎 空 轉要 引 擎 空 轉要 引 擎 空 轉要 引 擎 空 轉 ((((例 如例 如例 如例 如冷藏冷藏冷藏冷藏車 為車 為車 為車 為運載易毀消貨物運載易毀消貨物運載易毀消貨物運載易毀消貨物、、、、起缷斗貨起缷斗貨起缷斗貨起缷斗貨車 為 操 作車 為 操 作車 為 操 作車 為 操 作

裝裝裝裝缷垃圾缷垃圾缷垃圾缷垃圾的的的的傾倒系統等傾倒系統等傾倒系統等傾倒系統等 ))))，，，， 而 附 表而 附 表而 附 表而 附 表 1111 第第第第 7777 條 則 訂 明 若 然 某 車 輛 經條 則 訂 明 若 然 某 車 輛 經條 則 訂 明 若 然 某 車 輛 經條 則 訂 明 若 然 某 車 輛 經

特別設計特別設計特別設計特別設計，，，， 而而而而且需且需且需且需要 為 該 車 輛要 為 該 車 輛要 為 該 車 輛要 為 該 車 輛設計設計設計設計用 作 的用 作 的用 作 的用 作 的主主主主要 目 的要 目 的要 目 的要 目 的 ((((非非非非該 車 輛 的該 車 輛 的該 車 輛 的該 車 輛 的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而 讓 該 車 輛 引 擎 空 轉而 讓 該 車 輛 引 擎 空 轉而 讓 該 車 輛 引 擎 空 轉而 讓 該 車 輛 引 擎 空 轉 ，，，， 則 該 司 機 可 獲則 該 司 機 可 獲則 該 司 機 可 獲則 該 司 機 可 獲豁免豁免豁免豁免。。。。 請 當 局 解 釋請 當 局 解 釋請 當 局 解 釋請 當 局 解 釋那那那那

些些些些““““ 例例例例子子子子”””” 如 何如 何如 何如 何闡闡闡闡明 附 表明 附 表明 附 表明 附 表 1111 第第第第 7777 條 的條 的條 的條 的豁免豁免豁免豁免要 求要 求要 求要 求 。。。。     

 

23. 舉例來說，冷藏車是合法地主要為運載需要存放於低温的易毀消貨物而設

計。如需要為所述目的讓冷藏車引擎空轉，該司機會根據《條例草案》附

表 1 第 7 條獲得豁免。一如律政司在 2010 年 10月 28日致助理法律顧問

的信件中解釋，“例子”是一種輔讀工具，旨在幫助讀者明白和遵守豁免要

求。 

 

((((uuuu ))))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 附 表附 表附 表附 表 1111 下 的 段下 的 段下 的 段下 的 段落落落落被 稱 為被 稱 為被 稱 為被 稱 為 ““““ 條條條條     ////     ssssecececec tttt iiiionononon”””” ((((例 如例 如例 如例 如 ““““ 在在在在

本本本本條 中條 中條 中條 中 ... /... /... /... /  i i i innnn     tttthihihihissss     ssssecececec tttt iiiionononon”””” ))))。《。《。《。《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獲 通 過 後獲 通 過 後獲 通 過 後獲 通 過 後，《，《，《，《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

的 條的 條的 條的 條 文 將文 將文 將文 將 稱 為稱 為稱 為稱 為 ““““ ((((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 第第第第 ____________ 條條條條     ////     ssssecececec tttt iiiionononon     ____________  ( ( ( (oooo f f f f tttthe he he he 

OrOrOrOrdidididinnnnaaaannnnce)ce)ce)ce)””””。。。。為為為為使清晰使清晰使清晰使清晰，，，，請 當 局請 當 局請 當 局請 當 局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引引引引述述述述附 表附 表附 表附 表 1111 的 段的 段的 段的 段落落落落的的的的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24. 在附表 1 中“本條”的提述是指出現該提述的同一條。附表中個別提述的第

5 條乃提述《條例草案》第 5 條，該條會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成為

條例的第 5 條。這是因為第 1 章第 17 條訂明，條例以編號提述某條，該

提述是該條例同一條。如《條例草案》附表 1 與附表 1另一條相互參照，

該相互參照將會是“本附表第___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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